
省部共建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重（2020）02号 

来访专家和公务接待管理办法 

                   （2019 年 12 月 20 日修订） 

1、实验室接待应落实《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2019 年修

订）》（师党办【2019】16 号）的精神。 

2、招待经费仅用于来访的上级领导、兄弟院校领导、专家以及重点实验

室邀请来开展学术交流、大型仪器维护与管理、实验室运行管理等专家和领导

的接待。 

3、招待活动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

管理规定（2019 年修订）》（师党办【2019】16 号）。尽量减少陪同人员，接待

对象 10 人以内，陪同人员不得超过 3 人，10 人以上不得超过接待对象的 30%，

一次接待活动只报一次宴请餐费，其余建议安排在学校学生食堂就餐。 

4、招待活动中，应用生态、健康、安全的家常菜招待，杜绝野生保护动物、

海鲜生猛和珍稀菜肴，不能上酒类制品（包括啤酒、果酒）。 

5、来访人员如果是教师个人接待的，应遵循“热情、节俭、安全、卫生”

的原则，应在学校食堂或信誉好的餐饮场所，不得将客人带入私人会所、KTV

和桑拿等娱乐场所消费。 

6、来访人员如果需要校领导出席的，邀请人应提前 2 天跟重点实验室办公

室说明，由办公室通过学校 OA 系统向校办、党办提交申请。 

7、来访人员如果需要在校外就餐且在实验室报账的，应提前一天跟办公

室说明，以便办公室填写《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审批和接待清单》向校



长办公室提交申请，得到校办肯定答复后方可安排接待，否则发生的费用由邀

请人负担。 

餐费标准： 

校内食堂：省部级以上领导、院士：160 元/人；厅级领导、教授：120 元/

人；其他：90 元/人。 

校外（需校办审批）：省部级以上领导、院士：200 元/人；厅级领导、教授：

150 元/人；其他：130 元/人。 

8、规范学术交流活动。 

重点实验室支持和鼓励学术交流活动，对邀请来的专家学者提供接待方便

和经费支持。但是利用重点实验室接待经费的来访专家，应该在实验室开展面

向公众的实质性的交流活动，如学术报告、技术讲座和重大决策的咨询论证等，

原则上邀请来重点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的学者，必须保证在政治上或学术上能

提供正能量，同时应与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相关并在本领域的学术、技术界

有一定的影响力： 

（1）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杰青、长江学者、优青； 

（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化学、药学、生物学、医学等国际顶级刊物

发表过 2 篇以上学术论文者； 

（3）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的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或获得重大发明、

重要技术创新的企业技术人员； 

（4）国外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院士、top 期刊主编或副主编、在

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或获得过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奖项； 

（5）大型仪器专家。 



其他学者来访的费用由邀请人自行负担。 

8、严格控制接待费用。 

接待费用实行“总量控制，实报实销，一事一结”的原则，严格控制接待

标准，超出标准的由邀请人自行负担。 

学术交流接待费中重点实验室仅报销交通费、住宿费、餐费（仅一次）、劳

务费，但交通费、住宿费的标准应符合自治区相关规定，只有专家作学术报告、

技术咨询和项目评审时，才可以报销劳务费。除此其他费用不予报销。 

单次接待的费用总量控制为： 

Ⅰ、国外：诺贝尔获得者和国家院士：4 万元以内；其他 2 万元以内。 

Ⅱ、国内两院院士：2 万元以内； 

Ⅲ、杰青、长江学者、优青：1 万元以内； 

Ⅳ、其他专家学者：5000 元以内。 

专家劳酬应该符合在《广西师范大学劳务费发放管理暂行办法》和《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规范评审劳务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条件下，总量控制为：     

Ⅰ、国外：诺贝尔获得者 5000 元以下，其他 3000 元以内（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 

Ⅱ、国内两院院士 5000 元以下； 

Ⅲ、长江、杰青、优青等 3000元以下； 

Ⅳ、其他 2000 元以下。  

Ⅴ、技术咨询和项目评审的劳务费应符合自治区财政厅相关文件规定。 

9、邀请专家到重点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的老师，应提前一周向重点实验室

领导申报。 

http://202.193.160.77/zfoa/gwxxbviewhtml.do?theAction=downdoc&htwj_recordid=149162261432832928&htwjimage_recordid=149196492752210805&gw_title=转发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评审劳务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202.193.160.77/zfoa/gwxxbviewhtml.do?theAction=downdoc&htwj_recordid=149162261432832928&htwjimage_recordid=149196492752210805&gw_title=转发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评审劳务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0、接待费的报账程序 

  个人邀请的接待费用由邀请人提供相关票据、审批材料，办公室负责审核、

报账，如不符合《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2019 年修订）》的，

不予报销。 

（1）餐费：需要提供：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审批和接待清单、邀请

函、发票、菜单、POS 机小票。 

（2）劳酬：提供校外专家劳酬表（需有来访专家的签名） 

（3）差旅费：交通费（机票、火车或汽车），住宿由实验室统一安排。 

 

 

附件 1、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2019 年修订） 

     2、广西师范大学国内公务接待审批和接待清单 

3、转发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评审劳务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省部共建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0 年 1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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